
105年1月15日 

http://dev.creatidea.com.tw/Epaper_gov/


Text Text 

•104/05/22 

•104/07/13 

•104/09/10 

•104/08/28 

 

•104/12/09  

105年地價評議作業辦 理 經 過 

內政部全國縣

市研商會議 

公開說明會 

第58次評議會 
第59次評議會 

顧問專家地評

委員研商會議 
第60次評議會 

產官學界充
分討論地價
調整方向 

擴大民眾參與
落實施政透明 

凝聚地評會
委員共識評
定調整方案 

凝聚中央與
全國各縣市
調整共識 

評定全市公
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之
區段地價 

105年1月1日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 

•104/12/16 

計算全市41萬餘
筆宗地公告土地
現值、公告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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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02 

•104/11/30 

104年全國地政機關精進業務座談會：
本局建議中央邀集全國各縣市政府商討
105年地價調整方向。 

行政院會：本府主動建議公告地價由每
3年調整一次修法為每年調整。 

104/07/01 

104/08/20 



105年公告現
值及公告地價
評定結果 

內政部建議 

租稅
公平 

民眾
負擔 

• 105年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
格比例不宜低於9成 

• 105年公告地價調幅建議以不低於103年
~105年公告土地現值累計調整率為原則 

• 區段細緻化 

    新增170個區段 

• 地價差異化 

分區檢討量能課稅 

• 稅收地方化 

公告現值vs房地合一稅 

  

• 經衡平考量未完
全反映三年公告
現值累計調整率 

• 稅收優先投入社
會公益減輕民眾
負擔 
 

105年地價評定結果 

年 
公告現值
調幅 

公告土地現值
占正常交易價

格比例 

調整目標 

105 6.23% 93.29% 
107年調整公告土地
現值占正常交易價
格比例達100% 

                                                      

年 

公告地
價調幅 

公告地價占
正常交易價
格比例 

預估平均每
戶地價稅增
加數額(元) 

預估平均每
戶自用住宅
地價稅增加
數額(元) 

105 30.38% 26.29% 
≦1,000(45%) 

1,178 
＞1,000(55%) 

公告現值調整情形 考量項目與評定結果 

公告地價調整情形 

註：本表係依本市稅捐稽徵處104年地價稅查定資料為
依據概估，地價稅繳納總戶數881,523戶，自用住宅戶
數496,785戶(占總戶數約56%)。  2 



      項目 

 

區域 

105年公告 

現值漲幅 

105年公告現值占
正常交易價格比例 

105年公告 

地價漲幅 

1 0 5年公告地價占 

正常交易價格比例 

全國 6.70% 90.53% 30.54% 20.50% 

臺北市 6.23% 93.29% 30.38% 26.29% 

新北市 3.65% 90.03% 33.26% 17.24% 

桃園市 8.35% 92.70% 34.56% 19.39% 

臺中市 8.02% 90.27% 38.25% 14.61% 

臺南市 7.87% 90.06% 32.36% 19.42% 

高雄市 6.91% 90.22% 32.52%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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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及六都105年地價調整情形 



項目 作法 影響層面 負面衝擊分析 
主政
機關 

建議作法 

公告
現值 

 

合理反映最
近一年地價
動態 

調升公告現
值占一般正
常交易價格
比例達
100% 

1)正面效益 

►落實漲價歸公 

►合理交易成本 

►減少投機炒作 

►促進租稅正義 

►引導房市健全 

 

2)負面衝擊 

 稅賦負擔 

►加重土地所有
權人土地增值
稅 (土地交易
成本)負擔 

 土增稅屬機會
稅，未交易不
課徵 

 土增稅與房地
合一稅具抵換
效果，對民眾
負擔影響將逐
年降低 

中央及
地方之
地政、
財稅單
位 

北市府地政局 

短期：分3年調整公告現值占一般
正常交易價格比例達100%，減緩
相關衝擊 

中長期： 

積極推動價稅分離制度 
公告現值核實反應查估市價，回
歸估價專業，合理稅基 

稅制檢討(含稅基與稅率等)，回歸
財稅單位，視財政與政策需求訂
定 

目標鼓勵長期持有(較輕稅)，懲罰
短期投機炒作(重稅)，健全房市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建議) 

本部擬組成價稅改革專案小組，
就整體價稅制度進行檢討 

105年1月15日「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與房地稅制研商座談
會」會議結論 

     請提供建議 

輿情報導與民眾陳情 目前尚無。 

地價調升之衝擊與因應做法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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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作法 影響層面 負面衝擊分析 
主政
單位 

建議作法 

公告
現值 

合理反映
最近一年
地價動態 

調升公告
現值占一
般正常交
易價格比
例達100% 

社福政策 

►影響中低收
入戶、中低
收入老人及
身心障礙者
經濟弱勢者
領取社會救
助 (生活津
貼)資格 

 

 公告現值為審核社會救
助資格項目中，不動產
限額的計算基礎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老人，不動產限額由地
方政府發布，本府目前
已將現值調幅納入檢討
不動產限額 

 並以專案保障不動產未
增加或變動之原補助戶
其補助資格 

 然「身心障礙者」因中
央未授權地方自行發布
不動產限額，故其不動
產限額標準，無法考量
縣市地價差異，有損身
處地價較高之都會區而
需申請身心障礙補助者
之權益 

中央
及地
方之
社福
單位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建議) 

本部於104年8月28日會議
做成結論： 

請衛生福利部就相關社會
福利制度土地財產價值之
認定，建立制度化之調整
或評估機制 

例如隨該地區當年度之公
告土地現值調幅進行調整。
或可參考實價登錄相關成
交資料，以作為認定申請
人不動產價值之參考 

105年1月15日「公告土地
現值、公告地價與房地稅
制研商座談會」會議結論 

    請提供建議 

地價調升之衝擊與因應做法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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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輿情 

 炒過頭、高房價才是房市不振的元兇 
• 高房價讓土地成本拉低收益率衝擊投資者意願，稅制、金融等
調控措施則是在製造緩衝空間，降低市場風險。 

• 商品價格取決於市場供需，目前應不易轉嫁。 
• 民眾薪資近半數都在支付高房價時，將排擠投資與消費。 

 低稅負致「房價越高，空屋率越高」，「房價越高，財政
越困窘」，「房價越高，房地產炒作遊戲越不能終結」 

• 不合理的稅基與稅制，助長房地產的囤積居奇、加速財富集中
化，擴大不同階層、群體之間的矛盾對立，亦不利地方財政 

★ 具體訴求：呼籲中央及地方共同推動土地持有稅制及相關配套政策修法改
革，以減緩公告地價調整衝擊，極大化地價稅制改革效益，作法如下 

 行政院統籌修法：土地稅制改革涉及各部會與地方政府，須由行政院統籌修法事宜。 

 公告地價改每年調整：推動修法，每年調整公告地價，適時反應市價動態、降低衝擊。 

 地價稅制配套改革：中央政府應進行地價稅制配套改革，配合訂定彈性的稅基折扣率或稅率，  

                                             讓地價回歸估價專業，以達自住輕稅、囤地囤房重稅目的。 

 減輕弱勢家戶的衝擊：中央應會同相關主管機關，評估公告地價調整對弱勢家戶的可能衝擊， 

                                                 並研擬修法或政策配套方案。 

 社會住宅地價稅免稅：將社會住宅納入地價稅免稅項目，以利積極推動社宅，促進居住福祉。 

 地價評議回歸專業：規範各地方地價評議委員會的組成，讓民意代表、建商業者全面退出。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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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輿情 

▪ 台北市商業會 

▪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
商業同業公會 

公告地價大幅調漲帶來
嚴重衝擊，建議較宜反
應租金變動，和緩調整 

 不利招商引資：公告地價大幅變動造成政府設定地上權及
BOT開發案之營運開發成本難以預測，影響投資意願，不利
政府取得公共建設資金。 

 購買地上權住宅負擔過重：公地設定地上權每年繳納之地
租係以公告地價為計算基礎，大幅調漲恐過度加重地上權住
宅民眾之租金負擔。 

 全面加稅：加重一般辛苦買房民眾之地價稅負擔。 

 增加的地價稅將轉嫁房租，弱勢市民苦不堪言：鉅額增加
之地價稅可能轉嫁租金，不利一般零售商店之營運。 

 高昂房屋稅及地價稅雙重打壓，都更難以推動：暴走式增
漲之地價稅、房屋稅，不利公辦及民辦都市更新推動 

 影響公有土地承租戶營生：將大幅加重佔用公地之承租戶
(許多為弱勢)地租負擔，恐因繳不起地租「轉租為佔」 

 增加購屋者登記費支出：土地移轉登記是以公告地價做為
登記費之計算基礎，公告地價調漲將增加民眾購屋交易成本 

公告地價大幅調漲所帶來的嚴重衝擊如下：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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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要求… 

105年公告地價漲
幅創近年新高，大
幅加重本市自用住
宅民眾生活及產業，
營運負擔 

降低長期持有自用住宅地價
稅負擔 
市民為自住需求，長期持有自用住宅，

未獲土地實際漲價收益，地價稅卻隨

公告地價大幅加重，生活負擔加鉅，

請市府提出因應配套。 

公告地價調升，致部分策略
型產業，營運成本大幅增加，
弱化競爭力 
部分策略性產業，無地價稅減免，且

占地面積大，適用累進稅率高(如具備
國際會展中心之觀光旅館)，105年地
價稅增額極高，恐弱化競爭力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相關輿情 

9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相關輿情 

國有地：財政部 

財政部已蒐集各縣市資料，擬全面檢討
調降地上權地租率、權利金，預計1-2個
月內方案出爐。(中國時報報導) 

北市有地：財政局 

為避免房屋稅及公告地價上調影響廠商
投標意願，北市府財政局表示，目前正
在研議是否下修北市未來地上權招標案
之權利金。(聯合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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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合理地價，
健全房市！ 

公地地租大增 
招標案好難推！ 

地政
機關 

公地
管理 



民眾陳情 

因為工作在北市，所以買入房價負擔較低的地上權房，但須
繳地租3%，原本評估可以負擔，但這次公告地價1次調3成，
造成很大的壓力，如果每3年都這樣調，我們根本住不起！ 

市政信箱：from 單親媽媽 

市政信箱：from 中山區45年老屋所有權人 

我家住中山區，目前房屋屋齡已高達45年，壁癌漏水無法解
決，又因座落松山機場飛航管制區，都更改建不易，市府卻
一直調漲公告地價，加重地價稅負擔，我認為不合理！！ 

我沒炒房，買房
只為自住，為何
負擔一直加重? 

 

經濟景氣已不好，民眾收入未增加的情況下，只看到漲價、
漲價、漲價(停車費、地價稅----等等)，讓民眾失望極了！！ 

市政信箱：from 臺北市民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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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調升之衝擊與因應做法 

項
目 

作法 影響層面 負面衝擊分析 
主政
機關 

建議作法 

公
告
地
價 

 

考量下列
因素合理
調整： 
•地價動態 

•租稅公平 

•民眾負擔
等 5項內
政部函頒
之公告地
價評定原
則 

•內政部建
議 「 105

年公告地
價調整幅
度以不低
於 103 年
至 105 年
公告土地
現值累計
調整率為

原則」 

1)正面 

效益 
►落實照
價徵稅 

►合理持
有成本 

►減少投
機炒作 

►促進租
稅正義 

►引導房
市健全 

2)負面 

衝擊 

稅賦 

負擔 
►加重土
地所有
權人地
價稅(土
地持有
成本)負
擔 

稅賦負擔 

a)自用住宅者 

 倘稅率不變，公告現值3年
漲幅將完全反映於公告地價 

 長期持有自用住宅者，未獲
土地實際漲價收益，稅賦負
擔卻隨公告地價大幅加重 

b)經濟弱勢者 

需社會救助且有自住房之弱
勢，因生活津貼未隨稅費調
升，負擔亦將大幅加重 

c)產業負擔 

 中小及新創企業，本府已提
供稅費補貼與融資貸款服務。 

 部分策略性產業，因無地價
稅減免，且占地面積大，適
用累進稅率高(如具備國際
會展中心之觀光旅館)，致
地價稅增額極高，弱化競爭
力 

d)公益政策推行負擔 

 2萬戶公共住宅地價稅提高，
增加住宅基金負擔 

 都市更新地區因都更後戶數
增加，土地持分稀釋，每戶
地價稅增額有限 

中央
及地
方地
政、
財稅、
社福
及產
業發
展相
關單
位 

巢運訴求作法 

行政院統籌修法、公告地價改每年調整、
地價稅制配套改革、減輕弱勢家戶的衝擊、
社會住宅地價稅免稅、地價評議回歸專業 

北市府地政局 

短期： 

推動公告地價每年調整 
賡續依地價動態、地價評定原則、產官學
界與民眾意見，合理調整地價 

中長期： 

積極推動價稅分離制度 
逐步調升公告地價達到正常交易價格

100%，促成現值地價二價合一 
稅制檢討(稅基與稅率)，回歸財稅單位，
視財政與政策需求訂定 

由中央授權地方就前揭政策衝擊對象，適
度給予地價稅制優惠，再由中央透過統籌
分配款予以監督，以穩固地方財政紀律，
同時讓稅制更因地制宜。 

內政部(地政司書面建議) 

本部擬組成價稅改革專案小組，就整體價
稅制度進行檢討 

105年1月15日「公告土地現值、公告
地價與房地稅制研商座談會」會議結
論 

建議彙整如後 

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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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調升之衝擊與因應做法 

項
目 

作法 影響層面 負面衝擊分析 
主政
機關 

建議作法 

公
告
地
價 

 

考量下列

因素合理

調整： 
•地價動態 

•租稅公平 

•民眾負擔
等 5項內
政部函頒
之公告地
價評定原
則 

•內政部建
議「 105

年公告地
價調整幅
度以不低
於 103 年
至 105 年
公告土地
現值累計
調整率為
原則」 

租金負擔 

►私有土地
地價稅增
額轉嫁為
租金，增
加民眾負
擔及產業
成本 

►公有土地
租金隨公
告地價調
升大幅增
加 

 

租金負擔 – 私有土地租金轉嫁 

a)一般租屋者 

租屋價格取決於市場供需，房租轉嫁空間
有限 

b)經濟弱勢者 

針對經濟弱勢無自住房屋且未配住公宅者，
本府已提供租金補貼減輕生活負擔 

c)產業負擔： 

中小企業及新創、青創企業、身心障礙創
業者，目前本府已提供相關租金補貼與融
資貸款服務 

租金負擔 – 公有土地租金增加 

a)公有土地承租人 

公地租金以公告地價為計算基礎，而非
「市場租金」，故地價大幅調升，將加重
公地弱勢承租戶地租 

b)地上權國宅 

地上權國宅租金，業規定其漲幅相較前一
年期以調整10%為上限 

c)公地設定地上權及BOT開發案地租 

公告地價隨稅基合理化政策大幅調升，不
利預估公地設定地上權及BOT開發案之地
租、報酬率及開發成本，嚴重影響壽險業
與其他企業投入資金參與投資公共建設的
意願 

中央及
地方公
有土地
管理機
關、住
宅政策、
社福及
產業發
展相關
單位 

巢運建議 

行政院統籌修法、
地價稅制配套改
革、減輕弱勢家
戶的衝擊 

壽險公會建議
(105.3.8) 

一次繳清地租 

事先確定公告地
價漲幅 

投資業者從獲利
回饋一定百分比
與政府分潤 

105 年 1 月 15 日
「公告土地現值、
公告地價與房地
稅制研商座談會」
會議結論 

建議彙整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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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調整與衝擊 公告地價 



105年1月15日「公告土地現值、公告地價與房地稅制研商座談會」會議結論 

行政配套 

 公產租金  

 設定地上權開發案地租 

 BOT開發案地租 

制度變革 

一、減緩現行稅制衝擊 

保障弱勢權益：積極檢討社會補助土地財產認定機制(衛福部、社會局) 

維護居住正義：社會住宅及長期持有之自用住宅應予減免，照顧民眾基本居住需求 

                                     (財政部、稅捐稽徵處)   

扶助策略產業：政府鼓勵發展之策略型產業適度給予土地租稅優惠，提升競爭力 

                                     (財政部、產業發展局、稅捐稽徵處) 

二、縮短公告地價調整頻率：由現行3年重新規定1次，修法改為每年調整(內政部) 

三、推動土地價稅分離制度：回歸估價專業，地政機關僅查估土地市價，稅基與稅率則由
稅捐機關參考土地市價、地方財政需求及民眾負擔訂定，以統一事權，提升效率(內政
部、財政部、地政局、稅捐稽徵處) 

四、授權同時委責(accountability)：中央適度授權地方彈性調整稅率與減稅項目，再透過
中央統籌分配款予以監督，讓土地稅制能夠因地制宜，同時兼顧財政紀律(財政部、稅
捐稽徵處) 

 地租計算機制應回歸以市場價格評估(財政部、財政局) 
 設定地上權及BOT開發案，因公告地價每3年調整1次，依法應反
映3年間地價動態，且須經地評會評定，故無法預估漲幅，爰建
議於前揭開發案招標文件中明訂地租收取機制，可一次繳清或
由主管機關視個案狀況訂定合理地租調整率。(公地主管機關) 

14 


